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井大工字〔2019〕7号

关于做好2019年教职工保险工作的通知

各基层工会：
为切实提高教职工医疗保障水平，做好2019年教职工保险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投保资格条件

各基层工会在职工会会员（年满18周岁至60周岁），身体健康，能正常工作的均可参加。

二、保险险种
（一）互助保障

1.《女职工幸福互助保障计划》

每人每份15元（保险期限1年）。被保障人在保障期限内确诊患有原发性乳腺癌、卵巢癌、宫体癌、宫颈癌、输卵管、阴道癌中任何一种或多种妇科癌症，可领取保障金：10000元/份。
2.《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互助保障计划》

每人每份20元（保险期限1年）。被保障人在保障期限内发生意外伤害，按意外伤残程度领取相应的保障金；如在保障期内发生意外伤害，并以此为直接原因在180天内死亡，可领取保障金全数。保障金：15000元/份。

（二）教职工福利保险
    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安市分公司提供的《教职工校方责任保险建议书》（含《特种重病团体互助医疗保险》）及《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》可在工会网页的下载列表中下载查询。

1.《重大疾病保险》

每人每份保险费80元（限保一份），每份保险金3.5万元，保险期限为一年。

2.《教职工校方责任保险》

每人每份保险费40元(限保一份)，每人伤亡赔偿限额25万元、意外医疗3万元、意外住院津贴1.8万元,保险期限为一年。

三、投保原则
在编在岗教职工个人自愿投保。
四、补助办法

以上四个险种按照各基层工会实际参保人数由校工会全额补助。

五、具体说明与要求

1.各基层工会要增强教职工群众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，调动工作积极性和工作荣誉感，做到深挖潜力、应保尽保，高度重视做好2019年的续保、新保工作。

2.“互助保障计划”条例，可在江西省教育工会网站查询或下载。具体位置：“维权帮扶”→“互助保障”菜单中。（省教育工会网址：http://www.jxjygh.com）；教职工福利保险可在工会网站下载中心查询。

3.请各基层工会在工会网页的下载列表中下载并填写相关表格，于2019年5月8日前，将填写正确的参保会员名单表的A4纸质稿（加盖单位公章）及电子版报送至张贯元老师。校工会将对参保会员名单进行审核汇总，报送相关保险机构后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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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办理理赔程序及需提供的材料
井冈山大学工会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4月23日

 井冈山大学工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4月23日发      
附件： 

办理理赔程序及需提供的材料

一、办理理赔工作的有关程序

1.报案

在保障期内，会员如发生所参加保障计划指定的事件后，单位应及时与我会联系，向我会报告出险会员的姓名、时间、地点、计划书号等。

2.收集、整理赔付资料

单位在会员出险后，要迅速收集、整理会员的相关资料，主要资料有：有效的保障计划书、医疗机构疾病证明书（需加盖医院证明专用章）、保障金给付申请、公安机关死亡证明、理赔处认为必要的其他证明材料，患大病的还需报病理切片报告等（具体内容详见各保障计划）。

3.处理、结案

理赔处对事故进行调查认定后，给予结案处理。报齐资料后，原则上赔付案例的结案理赔不超过三个工作日，重大案件不超过十个工作日。

4.咨询电话、联系人

咨询电话：0796-8100465

联系人：张贯元。

二、办理理赔需提供的材料

报送理赔材料应遵循的原则是：尽量提供能够证明会员身份及所发生事实的性质和程度的关键材料。

1.证明身份的材料

如：身份证件；单位证明；如已死亡的，须提供户口注销证明、遗体火化证明等。赔付对象与计划书中的名单必须完全吻合。

2.证明事实性质的材料

如：医学死亡证明、疾病诊断书、出入院记录；属交通事故的，提供“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”等；属工伤事故的，提供劳动监察部门出具的工伤事故鉴定等材料。

3.证明事实程度的材料

如：遭受意外导致伤残需按比例赔付时，必须提供能够证明伤残程度的有关材料。

4.因患大病需赔付处理的，必须报送能够证明病情确诊的材料

如：县级以上医疗机构提供的疾病诊断证明书、出入院记录；病理检查报告、切片报告、超声检查单、CT检查单等。已进行手术治疗的，提供手术记录、手术报告等。

5.其他有助于进一步确认事实性质和程度的材料
